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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C Enric Holdings Limited

中集安瑞科控股有限公司

（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政策

总则

1． 为明确中集安瑞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连同其附属公司统称「本集团」)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注(「高管」)薪酬政策，公正而透明的决定董事及高管

的薪酬，特制定本政策，以供信守﹔

2． 本公司董事会下设薪酬委员会，负责根据本公司《组织章程细则》及《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厘定董事及高管薪酬事项，由股东

及/或董事会审批，以及就非执行董事的薪酬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3． 任何董事或高管或其联系人均不得参与厘定其个人的薪酬﹔及

4． 每位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及高管均必须与本公司签订服务协议或委

任函，其服务/委任条件及薪酬条款等均以双方签订的服务协议或委任函为

准。

薪酬政策

本公司根据董事及高管的经验、职责 (包括(但不限于)有否担任董事会辖下委员

会的主席或成员职务)、工作表现、投放于本公司的时间，以及市场上的竞争对

手就相类职位支付的薪酬及本集团内其他职位的雇用条件，厘定董事及高管的薪

酬，以招揽、激励和留任优秀人才和鼓励他们为本公司股东创造价值。

薪酬组合

1． 执行董事的薪酬包括固定酬金、管理花红、购股权及股票，如下：

(i) 在任职期间可按月获得固定酬金, 倘若其实际任期短于服务协议内

订明的任期，仅可按照实际任职时间比例获得酬金；

(ii) 可获董事会酌情发放年度管理花红，惟本公司于任何财政年度应付

全体执行董事的花红总额，一概不得超过本集团扣除税项及少数股

东权益后但扣除非经常性项目前之经审核综合纯利的 10%；

(iii) 董事会根据本公司购股权计划酌情向董事授予购股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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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董事会根据本集团的股票奖励计划酌情向董事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及

奖励性股票。

2． 非执行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薪酬包括固定董事袍金(于其任职期间

每月发放)，董事会酌情授予购股权，限制性股票，及奖励性股票，倘若其

实际任期短于委任函内订明的任期，仅可按照实际任职时间比例获得酬金。

独立非执行董事必须财政独立于本公司，其薪酬最少三年进行一次独立检

讨﹔

3． 高管的薪酬包括固定酬金及管理花红，如下﹕

(i) 在任职期间可按月获得固定酬金, 倘若其实际任期短于服务协议内

订明的任期，仅可按照实际任职时间比例获得酬金；及

(ii) 可获董事会酌情发放年度管理花红及授予购股权，限制性股票，及

奖励性股票，视乎本集团及个人表现而定，主要指标包括能否达到

本集团财务，营运表现目标及个人业绩达到 B级及以上；

4． 本公司可向任何现任或已退任董事及高管支付合理款项，作为该董事/高管

失去职位或退任的补偿，惟必须先于本公司股东大会上以普通决议案通过

(就董事而言)或于本公司董事会会议上获通过(就高管而言)﹔

5． 董事及高管可获偿还所有因其参与本集团业务而产生的合理开支(包括款待

费用及差旅费)，该等费用须按董事会要求提供证明﹔

6． 上述董事及高管酬金及管理花红须由本公司及/或本集团的成员公司发予有

关董事﹔倘若多于一家成员公司发放以上薪酬，则须按董事会不时认为合

适的比例发放﹔

7． 除服务协议/委任函所指明者外，董事及高管均不得就其根据服务协议/委任

函提供服务而向本集团任何成员公司收取任何薪酬(不论董事袍金或其他酬

金)、补偿或费用，或获偿还其因履行服务协议/委任函所订的职责而产生的

任何费用﹔及

8． 高管（非执行董事除外）可享有本集团为员工参与的医疗及退休供款计划。

薪酬厘定程序

1. 薪酬委员会在每个财政年度结束后三个月内(或其认为合适之时间内)召开

会议，审议如下事项：

（1） 根据本公司薪酬政策结合董事及高管的个人表现与本公司业绩表现

等因素，检讨及厘定各执行董事及高管的固定酬金及就其薪酬建议

谘询董事会主席及/或总裁，并对非执行董事的薪酬向董事会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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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2） 就是否向董事及高管发放管理花红及管理花红的分配向董事会提出

建议；

（3） 就是否向董事授予购股权，限制性股票，及奖励性股票及相关事项

向董事会提出建议，董事会根据本公司有关计划酌情决定﹔

（4） 考虑同类公司支付的薪酬、须付出的时间及职责以及本集团内其他

职位的雇用条件；及

（5） 检讨及批准因董事行为失当而解雇或罢免有关董事所涉及的赔偿安

排，以确保该等安排与合约条款一致；若未能与合约条款一致，有

关赔偿亦须合理适当；

2． 董事(包括非执行董事)的薪酬均由股东批准，惟股东可按本公司《组织章程

细则》于周年大会上授权董事会代其厘定及批准董事的薪酬﹔高管的薪酬

由董事会批准﹔惟董事会可授权董事会主席及/或总裁代其厘定及批准高管

的薪酬。

3. 执行董事及高管失去职位或退任之补偿，由薪酬委员会提交报告，经本公

司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案(就董事而言)或经本公司董事会(就高管而言)通过

后实施﹔及

4． 任何董事或高管或其任何联系人均不得自行厘定其个人薪酬。

注：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附录 16第 12.1段，本公司董事

应负责决定哪些个别人士（一个或以上）为高级管理人员。就本政策而言，「高级

管理人员」指本公司年报内提及的同一类别的人士。

采纳日期﹕2007年 1月 11日 (于同日经董事会决议通过)
修订日期﹕2009年 2月 16日 (于同日经董事会决议通过)

2011年 3月 21日 (于同日经董事会决议通过)
2021年 3月 23日 （于 2021年 3月 23日董事会决议正式通过）

2023年 2月 23日 (于同日经董事会决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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